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地方行政訴訟庭第三庭

113年度地訴字第180號

114年1月8日辯論終結

原      告  有限責任台灣禾意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

0000000000000000

代  表  人  曾玉美   

訴訟代理人  俞伯璋  律師

複  代理人  王相為  律師

訴訟代理人  葉俊宏  律師

            陳宜姍  律師

被      告  桃園市政府

代  表  人  張善政   

訴訟代理人  吳兆原  律師

            康賢綜  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勞動基準法事件，原告不服勞動部中華民國113年5

月7日勞動法訴二字第1120023655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

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事實概要：

　　原告係從事人力服務業，經被告勞動檢查處於民國112年8月

25日、112年9月21日實施勞動檢查，發現原告所僱工作地位

於國軍桃園總醫院之勞工胡國娣、阮氏碧玉、林逢秋、陳芙

蓉、張美玲、宋志雄、謝玉英等7人（下稱系爭人員），於1

12年6月延長工作時間均逾1個月46小時之法定上限，違反勞

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32條第2項之規定，遂依同法第7

9條第1項第1款、第80條之1第1項、被告處理違反勞動基準

法事件統一裁罰基準附表第29項次規定，以112年10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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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勞檢字第11202807381號裁處書（下稱原處分），裁處原

告罰鍰新臺幣（下同）5萬元，並公布原告名稱、負責人姓

名、處分期日、違反條文及罰鍰金額，並限自即日起改善。

原告不服原處分，循序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原告主張及聲明：

　㈠主張要旨：

　⒈原告為合作社法第1條第2項規定之合作社，係由「無一定雇

主」之勞動者基於自立互助精神共同出資、經營、分享勞動

報酬之社團法人，社員與合作社間與勞基法所定一般勞雇關

係有所不同，應無勞基法適用。且指揮監督權並非特定勞務

契約之獨特特徵，不能做為是否為勞雇關係之認定標準。

　⒉系爭人員於簽訂入社志願書、合作社教育宣導及勞務分配同

意書時，皆已知悉與原告間並無上下指揮監督關係，其等作

為原告之社員服勞務時，亦非立於原告之受雇人地位，是系

爭人員與原告間，均合意以合作模式成立合作之關係，則原

處分及訴願決定逕認本件有勞動契約關係之成立，違反當事

人締約之真意，應屬違誤。

　⒊原告對社員之管理行為（諸如排定班表、穿著制服、教育訓

練等）皆源於原告與國防部簽訂的系爭採購契約所明定之義

務，而非原告與社員間之直接約定，此僅確保採購契約能夠

圓滿履行的必要方法，而非基於勞動合作社與社員之間的指

揮監督關係所生。且原告以合作社公積金統一購買系爭採購

契約所需工具，再派發供社員使用為業界常見情形，難以此

認有經濟上從屬性。再者原告以所得類別「薪資50」向國稅

局為扣繳申報，僅係基於稅務申報之便利性及實務慣例，與

勞動契約之認定並無必然關聯。原告對於社員間僅有工作調

度及低度監督，實際上對原告社員從事指揮監督之人為國防

部。

　⒋參酌原告另案臺灣桃園地方法院（下稱桃園地院）110年度

勞訴字第58號民事判決意旨，該判決認為原告與社員之間是

依照合作社法，以社團法人自治原則為核心的合作關係，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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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勞雇關係。

　⒌參以勞動部111年11月8日公告「勞動合作社勞動檢查之勞動

契約認定參考說明」，足證勞動部已肯認針對勞動合作社之

勞檢，應考量勞動合作社之性質，且參勞動部112年11月8日

勞動關2字第1120145329號函，足見勞動部已查明其原先勞

檢所採「勞動契約認定指導原則」及「勞動契約從屬性判斷

檢核表」無法適用於勞動合作社之判斷。再者，臺北市政府

112年1月19日府訴三字第1116086116號訴願決定書，亦表示

社員為勞動合作社所承攬之勞務契約提供勞務並領取報酬，

係其參與組織合作社之目的及必然結果，勞動合作社與社員

間無勞資與僱傭關係，其報酬與勞雇關係中之工資亦有差

別。

　㈡聲明：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三、被告答辯及聲明：

　㈠答辯要旨：

　⒈原告雖具設立勞動合作社之形式外觀，惟依實務見解仍應以

從屬性之實質認定有無勞動契約關係。

　⒉合作社成立之目的與特色在於社員依據平等原則，以共有、

共治、共享方式共同經營。然自系爭人員之勞動條件檢查訪

談紀錄可知，系爭人員從事工作需親自履行提供勞務，由原

告所屬現場督導指派工作，請假需向領班報告等內容均具有

從屬性。又原告所屬社員依附於原告，方得承作原告對外承

攬之勞務，對於社員間分工方式、排班、請假代理人等事項

均不具有決定權，足徵原告與系爭人員間具有人格上、經濟

上、組織上從屬性，而具有僱傭關係。

　⒊依系爭人員112年6月照服員簽到單所示，系爭人員確有延長

工作時間逾1個月46小時之法定上限違規事實，原處分無違

誤。

　⒋不管是民事或是行政法院都一再表示僱傭關係從屬性的認定

並非形式上，即使在民事訴訟中，雇主與勞工簽訂的形式上

是委任契約，但實質上如果認定具有從屬性，仍然會是僱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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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所以不會單憑形式上記載，就會變更實質上具有從屬

性的僱傭關係，這是因為雇主勞工間的勞動關係，雖然是有

私法自治，但在國家保護義務底下，必須介入去保障勞動權

益，所以才會勞基法強制規定的管制。

　㈡聲明：駁回原告之訴。

四、本院之判斷：

　㈠事實概要欄所述之事實，有原告登記資料（見本院卷第115

頁）、被告勞動條件檢查訪談紀錄（見原處分卷一第125至1

28頁、第149至160頁）、系爭人員112年6月上班時數紀錄及

簽到單（見原處分卷一第275頁、第281至288頁）、原處分

（見原處分卷一第95至97頁）及訴願決定（見本院卷第41至

71頁）等附卷足稽，為可確認之事實。

　㈡依勞基法第1條規定：「為規定勞動條件最低標準，保障勞

工權益，加強勞雇關係，促進社會與經濟發展，特制定本

法；本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律之規定。雇主與勞工所訂

勞動條件，不得低於本法所定之最低標準。」第2條規定：

「本法用詞，定義如下：一、勞工：指受雇主僱用從事工作

獲致工資者。二、雇主：指僱用勞工之事業主、事業經營之

負責人或代表事業主處理有關勞工事務之人。三、工資：指

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包括工資、薪金及按計時、計

日、計月、計件以現金或實物等方式給付之獎金、津貼及其

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均屬之。……六、勞動契約：指約

定勞雇關係而具有從屬性之契約。……」可知，勞基法係就

勞動契約之勞雇關係為規範。關於勞動契約之類型特徵，依

行政機關及司法機關長期穩定的實務見解，係採人格、經濟

及組織等從屬性特徵以為判斷。勞動契約之主要給付，在於

勞務提供與報酬給付，而勞基法關於勞動契約之主要給付義

務表現於第3章工資及第4章工時、休息、休假之強制規定，

依上開規定，關於勞務給付方式，勞務債務人受有工時、休

息、休假之限制，須依勞務債權人所定為之，而不能自由支

配工作時間、時段，即具有人格從屬性；關於報酬給付，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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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務債務人於約定之工作時間給付勞務，無論其工作成果優

劣，預定目標是否達成，勞務債權人均須依約定給付該工作

期間內之報酬，勞務債務人係按其工作時間而受報酬，即具

有經濟從屬性。此外，勞務債務人須服從勞務債權人之指揮

監督，且有受考核、懲戒等人事處置，或勞務債務人應親自

提供勞務，未經勞務債權人同意，不得使用代理人，亦為具

有人格從屬性之考量因素。又因勞動契約之勞務債務人並非

為自己之營業目的而提供勞務，自僅得透過勞務債權人提供

勞務，而不得與第三人私下交易，且報酬之結構、標準與計

算方式均受制於勞務債權人，則為具有經濟從屬性之考量因

素。至於組織上從屬性，則應考量勞務債務人是否納入勞務

債權人之組織體系，而須透過同僚分工始得完成工作，並受

團隊、組織內部規範、程序等制約。

　㈢勞動合作社係由無一定雇主或自營作業者（社員）所共同出

資組成之勞動自主事業，社員為合作社所有者、經營者、使

用者及結餘分配者，須承擔合作社經營風險及虧損；合作社

以組織名義對外承接勞務，由社員共同協作完成，並透過社

員大會（最高權力機關）民主程序共同議決重要決策及內部

規章(如章程、社員公約等），作為社員共同遵循之事項，

以維組織之穩定及永續，此組織特性與國際勞工組織所提倡

尊嚴勞動價值一致。基於契約自由原則，勞動合作社與社員

間可經雙方合意約定為僱傭（勞動契約）、承攬、委任或居

間等不同勞務契約型態，是勞動合作社如與其社員訂定勞務

契約，該勞務契約型態是否為勞動契約，而有勞基法之適

用，應按個案勞務提供事實客觀探求各該勞務契約之類型特

徵，諸如與人的從屬性（即人格從屬性）有關勞務給付時

間、地點或專業之指揮監督關係，及是否負擔業務風險（司

法院釋字第740號解釋理由書參照)，依從屬性高低綜合判斷

是否為勞動契約，不受勞動合作社或契約名稱之形式拘束

（最高行政法院113年度上字第316號判決意旨參照）。另所

謂的勞動派遣係指派遣事業單位與要派單位簽訂要派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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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遣事業單位將其所僱用的派遣勞工，派至要派單位接受要

派單位的指揮監督，並為要派單位提供勞務的勞動型態。勞

動派遣最主要的特徵是「僱用」與「使用」的分離，派遣事

業單位僱用派遣勞工並訂定勞動契約，但並不使用派遣勞工

之勞務，而是依要派契約之約定，將派遣勞工派至要派單位

提供勞務。簡言之，派遣事業單位僱用派遣勞工，但派遣勞

工提供之勞務由要派單位使用。

　㈣原告與系爭人員之間，均具有勞動契約關係

  ⒈原告與國防部簽訂之「團體班照顧服務員勞務委外等2項

（契約編號：ND11001L018PE）」採購契約（下稱系爭採購

契約，見本院卷第127至147頁），係由國軍桃園總醫院為國

防部之代理人，作業地點包括國軍桃園總醫院院區內各病房

及附設護理之家。至於履約方式依據契約附加條款第2條約

定，團體班照顧服務員（附設護理之家及亞急性呼吸照護病

房），由護理部依其病房人力需求於每月20日前向原告提出

次月派班需求，原告應於護理部開具派班需求後於每月25日

前回覆護理部次月病房團體班照顧服務員之班表，並在規定

時間內指派照顧服務員至指定地點報到。第7條則約定原告

每日實際上班之照顧服務員應於簽到單簽名，由國軍桃園總

醫院每日當班護理人員簽認。原告於每月25日前彙整前月份

之簽到證明、排班表經護理部確認無誤後，開立發票或收據

連同違約金（或罰款等）之繳納證明，交由履約驗收單位醫

勤組彙辦結報。第8條則約定原告派任之所有照顧服務員因

故無法到職時，原告應於應到班時間前先立即通知該病房護

理長，同時立即安排合格人力替補。所有照顧服務員及聯絡

員當班時間內應穿著所屬公司制服並配戴國軍桃園總醫院核

發之識別證至指定地點簽到及簽退。由上述之契約條款可

知，系爭採購契約應屬典型的要派契約，原告為派遣事業單

位，僱用派遣勞工並訂定勞動契約，但並不使用派遣勞工之

勞務，而是依要派契約之約定，將派遣勞工派至要派單位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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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軍桃園總醫院提供照顧服務之勞務，且原告對於所屬照顧

服務員均具有指揮監督關係，而具有人格上的從屬性。

  ⒉依張美玲、宋志雄、陳芙蓉於被告112年8月25日勞動條件檢

查訪談紀錄內容（見原處分卷一第149至160頁），可知原告

指派渠等至國軍桃園總醫院提供勞務，並排定出勤時間及班

別，渠等均依原告排定時間出勤及簽到，在職期間之工作場

所及區域均由原告安排或指定，無法自由選擇工作場所、區

域或工作項目，亦不可拒絕工作之指派，且須親自履行工

作，如有事或生病無法提供勞務時，須向原告之現場主管

（督導或領班）請假，並由現場主管指派其他人員代班，無

法自行找代理人代為出勤工作，提供勞務時須穿著原告派發

之制服，並由原告提供所需工具，僅需完成所指派之工作即

可獲得工作報酬，無需負擔經營風險。另依原告代表人於被

告112年9月21日勞動條件檢查訪談紀錄內容（見原處分卷一

第125至128頁），可知原告要求系爭人員在出勤時須在照顧

服務員簽到單簽名或蓋章，出勤提供勞務時須穿著原告所發

給的制服，並由原告提供所需工具，若要反映問題或出勤日

需要請假，係向原告現場領班或督導提出，且系爭人員不得

私下找代理人，系爭人員僅能以原告名義提供勞務，不得私

下與第三人交易。是依前開訪談紀錄內容，足認系爭人員提

供勞務時係完全受到原告指揮、監督，且渠等僅需完成所指

派之工作即可獲得工作報酬，無需負擔經營風險，益徵系爭

人員與原告之間具有實質上人格、組織及經濟上之從屬關

係，自屬勞動契約關係。

  ⒊原告雖以系爭人員簽訂之入社志願書、合作社教育宣導及勞

務分配同意書等文件（見本院卷第505至571頁），主張系爭

人員與原告間均合意以合作模式成立合作之關係云云。惟勞

動合作社與其社員訂定勞務契約，應按個案勞務提供事實客

觀探求各該勞務契約之類型特徵，諸如與人的從屬性（即人

格從屬性）有關勞務給付時間、地點或專業之指揮監督關

係，及是否負擔業務風險，依從屬性高低綜合判斷是否為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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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契約，不受勞動合作社或契約名稱之形式拘束，業如前

述，故原告自不得以系爭人員簽訂之入社志願書、合作社教

育宣導及勞務分配同意書等形式上內容，即排除兩者間實質

上具有從屬性之勞動契約關係。

  ⒋原告另主張民事判決已審認原告與社員之間是依照合作社

法，以社團法人自治原則為核心的合作關係，而不是勞雇關

係，並提出桃園地院110年度勞訴字第58號民事判決（見本

院卷第73至113頁）為憑。然行政法院與民事法院各自有其

審判權限，原無從屬關係，各自獨立行使。行政訴訟是採取

職權調查主義，行政法院應依職權調查證據及事實關係，不

受當事人事實主張、證據聲明、自認及認諾之拘束（行政訴

訟法第125條第1項、第133條、第134條、第202條等規定參

照），與民事訴訟是採取當事人進行主義及辯論主義，民事

法院應以當事人聲明之範圍及所提供之訴訟資料，以為裁判

之基礎，當事人所未提出之事實及證據，不得予以斟酌，當

事人自認或不爭執之事實，無待於心證，法院即得直接作為

裁判基礎之情形（民事訴訟法第279條第1項、第280條第1項

前段等規定及最高法院前71年台上字第2808號判例參照），

顯不相同。行政法院審理撤銷訴訟，固可參考民事法院審理

確認法律關係存否訴訟所認定之事實，惟二者之當事人、訴

訟標的及訴之聲明均不相同，既判力之客觀範圍及主觀範圍

亦不相同，尤其原處分機關非民事訴訟之當事人，無法於民

事訴訟中主張事實、聲明證據及提出攻擊防禦方法，則行政

法院自無受民事判決認定之事實所拘束之理。是以，原告援

引上開民事判決，主張依民事判決之結果，原告與系爭人員

之間並非勞雇關係，尚無從執為有利原告之認定。

  ⒌至原告所提勞動部111年11月8日公告「勞動合作社勞動檢查

之勞動契約認定參考說明」、112年11月8日勞動關2字第112

0145329號函及臺北市政府112年1月19日府訴三字第1116086

116號訴願決定，核屬學理之說明或各該具體個案中所為之

認事用法結果，難認與本件具體個案之認事用法相涉，且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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拘束本院之效力，亦無從為原告有利之認定。

  ⒍準此，本件系爭人員與原告之間具有實質上人格、組織及經

濟上之從屬關係，應屬勞動契約關係，而有勞基法之適用。

原告與系爭人員之間成立勞動契約，不會因為原告本身為合

作社型態而有差異，故原告主張社員與合作社間與勞基法所

定一般勞雇關係有所不同，應無勞基法適用云云，並不可

採。

　㈤被告審認原告違反勞基法第32條第2項規定，以原處分裁罰

原告，核屬有據

  ⒈勞基法第32條規定：「（第1項）雇主有使勞工在正常工作

時間以外工作之必要者，雇主經工會同意，如事業單位無工

會者，經勞資會議同意後，得將工作時間延長之。（第2

項）前項雇主延長勞工之工作時間連同正常工作時間，一日

不得超過12小時；延長之工作時間，一個月不得超過46小

時，但雇主經工會同意，如事業單位無工會者，經勞資會議

同意後，延長之工作時間，一個月不得超過54小時，每三個

月不得超過138小時。」第79條第1項第1款規定：「有下列

各款規定行為之一者，處新臺幣2萬元以上100萬元以下罰

鍰：一、違反第21條第1項、第22條至第25條、第30條第1項

至第3項、第6項、第7項、第32條、第34條至第41條、第49

條第1項或第59條規定。」第80條之1第1項規定：「違反本

法經主管機關處以罰鍰者，主管機關應公布其事業單位或事

業主之名稱、負責人姓名、處分期日、違反條文及罰鍰金

額，並限期令其改善；屆期未改善者，應按次處罰。」被告

處理違反勞動基準法事件統一裁罰基準附表第29項次丁類規

定：「違反勞基法第32條第2項：⒈第1次違規處2萬元罰

鍰。⒉第2次違規處5萬元罰鍰。……」

  ⒉原告與系爭人員之間具有從屬性而為勞動契約關係，業如前

述，又系爭人員每日正常工時為8小時，渠等於112年6月當

月之延長工作時間，均超過46小時之法定上限等情，有系爭

人員112年6月上班時數紀錄及簽到單（見原處分卷一第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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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第281至288頁）附卷可參，且原告對於本院所計算系爭

人員之工作時數並不爭執（見本院卷第470至472頁），足認

原告已違反勞基法第32條第2項規定。準此，被告審酌原告

為丁類之事業單位，且係3年內第2次違反同一規定（被告前

以111年9月7日府勞檢字第11102417273號裁處書處分在案，

見本院卷第595至597頁），依勞基法第79條第1項第1款、第

80條之1第1項、被告處理違反勞動基準法事件統一裁罰基準

附表第29項次等規定，以原處分裁處罰鍰5萬元，並公布原

告名稱、負責人姓名、處分期日、違反條文及罰鍰金額，並

限自即日起改善，自於法有據。

　㈥綜上，原處分認事用法並無違誤，訴願決定遞予維持，亦無

不合。原告徒執前詞，訴請判決如聲明所示，為無理由，應

予駁回。

　㈦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主張陳述，均

與本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駁。

五、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98條第

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5 　　日

                        審判長法　官　劉正偉

　　　　　　　　              法  官  陳鴻清

　　　　　　　　              法  官  邱士賓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

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

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

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

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

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

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2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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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5 　　日

          　　　　　　      　書記官  蔡叔穎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

代理人之情形

所  需  要  件

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

者，得不委任律師

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

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

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

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

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

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

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

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

形之一，經高等行

政法院高等行政訴

訟庭認為適當者，

亦得為上訴審訴訟

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

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

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

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

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

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

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

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

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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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地方行政訴訟庭第三庭
113年度地訴字第180號
114年1月8日辯論終結
原      告  有限責任台灣禾意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


代  表  人  曾玉美    
訴訟代理人  俞伯璋  律師
複  代理人  王相為  律師
訴訟代理人  葉俊宏  律師
            陳宜姍  律師
被      告  桃園市政府
代  表  人  張善政    
訴訟代理人  吳兆原  律師
            康賢綜  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勞動基準法事件，原告不服勞動部中華民國113年5月7日勞動法訴二字第1120023655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事實概要：
　　原告係從事人力服務業，經被告勞動檢查處於民國112年8月25日、112年9月21日實施勞動檢查，發現原告所僱工作地位於國軍桃園總醫院之勞工胡國娣、阮氏碧玉、林逢秋、陳芙蓉、張美玲、宋志雄、謝玉英等7人（下稱系爭人員），於112年6月延長工作時間均逾1個月46小時之法定上限，違反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32條第2項之規定，遂依同法第79條第1項第1款、第80條之1第1項、被告處理違反勞動基準法事件統一裁罰基準附表第29項次規定，以112年10月12日府勞檢字第11202807381號裁處書（下稱原處分），裁處原告罰鍰新臺幣（下同）5萬元，並公布原告名稱、負責人姓名、處分期日、違反條文及罰鍰金額，並限自即日起改善。原告不服原處分，循序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原告主張及聲明：
　㈠主張要旨：
　⒈原告為合作社法第1條第2項規定之合作社，係由「無一定雇主」之勞動者基於自立互助精神共同出資、經營、分享勞動報酬之社團法人，社員與合作社間與勞基法所定一般勞雇關係有所不同，應無勞基法適用。且指揮監督權並非特定勞務契約之獨特特徵，不能做為是否為勞雇關係之認定標準。
　⒉系爭人員於簽訂入社志願書、合作社教育宣導及勞務分配同意書時，皆已知悉與原告間並無上下指揮監督關係，其等作為原告之社員服勞務時，亦非立於原告之受雇人地位，是系爭人員與原告間，均合意以合作模式成立合作之關係，則原處分及訴願決定逕認本件有勞動契約關係之成立，違反當事人締約之真意，應屬違誤。
　⒊原告對社員之管理行為（諸如排定班表、穿著制服、教育訓練等）皆源於原告與國防部簽訂的系爭採購契約所明定之義務，而非原告與社員間之直接約定，此僅確保採購契約能夠圓滿履行的必要方法，而非基於勞動合作社與社員之間的指揮監督關係所生。且原告以合作社公積金統一購買系爭採購契約所需工具，再派發供社員使用為業界常見情形，難以此認有經濟上從屬性。再者原告以所得類別「薪資50」向國稅局為扣繳申報，僅係基於稅務申報之便利性及實務慣例，與勞動契約之認定並無必然關聯。原告對於社員間僅有工作調度及低度監督，實際上對原告社員從事指揮監督之人為國防部。
　⒋參酌原告另案臺灣桃園地方法院（下稱桃園地院）110年度勞訴字第58號民事判決意旨，該判決認為原告與社員之間是依照合作社法，以社團法人自治原則為核心的合作關係，而不是勞雇關係。
　⒌參以勞動部111年11月8日公告「勞動合作社勞動檢查之勞動契約認定參考說明」，足證勞動部已肯認針對勞動合作社之勞檢，應考量勞動合作社之性質，且參勞動部112年11月8日勞動關2字第1120145329號函，足見勞動部已查明其原先勞檢所採「勞動契約認定指導原則」及「勞動契約從屬性判斷檢核表」無法適用於勞動合作社之判斷。再者，臺北市政府112年1月19日府訴三字第1116086116號訴願決定書，亦表示社員為勞動合作社所承攬之勞務契約提供勞務並領取報酬，係其參與組織合作社之目的及必然結果，勞動合作社與社員間無勞資與僱傭關係，其報酬與勞雇關係中之工資亦有差別。
　㈡聲明：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三、被告答辯及聲明：
　㈠答辯要旨：
　⒈原告雖具設立勞動合作社之形式外觀，惟依實務見解仍應以從屬性之實質認定有無勞動契約關係。
　⒉合作社成立之目的與特色在於社員依據平等原則，以共有、共治、共享方式共同經營。然自系爭人員之勞動條件檢查訪談紀錄可知，系爭人員從事工作需親自履行提供勞務，由原告所屬現場督導指派工作，請假需向領班報告等內容均具有從屬性。又原告所屬社員依附於原告，方得承作原告對外承攬之勞務，對於社員間分工方式、排班、請假代理人等事項均不具有決定權，足徵原告與系爭人員間具有人格上、經濟上、組織上從屬性，而具有僱傭關係。
　⒊依系爭人員112年6月照服員簽到單所示，系爭人員確有延長工作時間逾1個月46小時之法定上限違規事實，原處分無違誤。
　⒋不管是民事或是行政法院都一再表示僱傭關係從屬性的認定並非形式上，即使在民事訴訟中，雇主與勞工簽訂的形式上是委任契約，但實質上如果認定具有從屬性，仍然會是僱傭關係，所以不會單憑形式上記載，就會變更實質上具有從屬性的僱傭關係，這是因為雇主勞工間的勞動關係，雖然是有私法自治，但在國家保護義務底下，必須介入去保障勞動權益，所以才會勞基法強制規定的管制。
　㈡聲明：駁回原告之訴。
四、本院之判斷：
　㈠事實概要欄所述之事實，有原告登記資料（見本院卷第115頁）、被告勞動條件檢查訪談紀錄（見原處分卷一第125至128頁、第149至160頁）、系爭人員112年6月上班時數紀錄及簽到單（見原處分卷一第275頁、第281至288頁）、原處分（見原處分卷一第95至97頁）及訴願決定（見本院卷第41至71頁）等附卷足稽，為可確認之事實。
　㈡依勞基法第1條規定：「為規定勞動條件最低標準，保障勞工權益，加強勞雇關係，促進社會與經濟發展，特制定本法；本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律之規定。雇主與勞工所訂勞動條件，不得低於本法所定之最低標準。」第2條規定：「本法用詞，定義如下：一、勞工：指受雇主僱用從事工作獲致工資者。二、雇主：指僱用勞工之事業主、事業經營之負責人或代表事業主處理有關勞工事務之人。三、工資：指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包括工資、薪金及按計時、計日、計月、計件以現金或實物等方式給付之獎金、津貼及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均屬之。……六、勞動契約：指約定勞雇關係而具有從屬性之契約。……」可知，勞基法係就勞動契約之勞雇關係為規範。關於勞動契約之類型特徵，依行政機關及司法機關長期穩定的實務見解，係採人格、經濟及組織等從屬性特徵以為判斷。勞動契約之主要給付，在於勞務提供與報酬給付，而勞基法關於勞動契約之主要給付義務表現於第3章工資及第4章工時、休息、休假之強制規定，依上開規定，關於勞務給付方式，勞務債務人受有工時、休息、休假之限制，須依勞務債權人所定為之，而不能自由支配工作時間、時段，即具有人格從屬性；關於報酬給付，當勞務債務人於約定之工作時間給付勞務，無論其工作成果優劣，預定目標是否達成，勞務債權人均須依約定給付該工作期間內之報酬，勞務債務人係按其工作時間而受報酬，即具有經濟從屬性。此外，勞務債務人須服從勞務債權人之指揮監督，且有受考核、懲戒等人事處置，或勞務債務人應親自提供勞務，未經勞務債權人同意，不得使用代理人，亦為具有人格從屬性之考量因素。又因勞動契約之勞務債務人並非為自己之營業目的而提供勞務，自僅得透過勞務債權人提供勞務，而不得與第三人私下交易，且報酬之結構、標準與計算方式均受制於勞務債權人，則為具有經濟從屬性之考量因素。至於組織上從屬性，則應考量勞務債務人是否納入勞務債權人之組織體系，而須透過同僚分工始得完成工作，並受團隊、組織內部規範、程序等制約。
　㈢勞動合作社係由無一定雇主或自營作業者（社員）所共同出資組成之勞動自主事業，社員為合作社所有者、經營者、使用者及結餘分配者，須承擔合作社經營風險及虧損；合作社以組織名義對外承接勞務，由社員共同協作完成，並透過社員大會（最高權力機關）民主程序共同議決重要決策及內部規章(如章程、社員公約等），作為社員共同遵循之事項，以維組織之穩定及永續，此組織特性與國際勞工組織所提倡尊嚴勞動價值一致。基於契約自由原則，勞動合作社與社員間可經雙方合意約定為僱傭（勞動契約）、承攬、委任或居間等不同勞務契約型態，是勞動合作社如與其社員訂定勞務契約，該勞務契約型態是否為勞動契約，而有勞基法之適用，應按個案勞務提供事實客觀探求各該勞務契約之類型特徵，諸如與人的從屬性（即人格從屬性）有關勞務給付時間、地點或專業之指揮監督關係，及是否負擔業務風險（司法院釋字第740號解釋理由書參照)，依從屬性高低綜合判斷是否為勞動契約，不受勞動合作社或契約名稱之形式拘束（最高行政法院113年度上字第316號判決意旨參照）。另所謂的勞動派遣係指派遣事業單位與要派單位簽訂要派契約，派遣事業單位將其所僱用的派遣勞工，派至要派單位接受要派單位的指揮監督，並為要派單位提供勞務的勞動型態。勞動派遣最主要的特徵是「僱用」與「使用」的分離，派遣事業單位僱用派遣勞工並訂定勞動契約，但並不使用派遣勞工之勞務，而是依要派契約之約定，將派遣勞工派至要派單位提供勞務。簡言之，派遣事業單位僱用派遣勞工，但派遣勞工提供之勞務由要派單位使用。
　㈣原告與系爭人員之間，均具有勞動契約關係
  ⒈原告與國防部簽訂之「團體班照顧服務員勞務委外等2項（契約編號：ND11001L018PE）」採購契約（下稱系爭採購契約，見本院卷第127至147頁），係由國軍桃園總醫院為國防部之代理人，作業地點包括國軍桃園總醫院院區內各病房及附設護理之家。至於履約方式依據契約附加條款第2條約定，團體班照顧服務員（附設護理之家及亞急性呼吸照護病房），由護理部依其病房人力需求於每月20日前向原告提出次月派班需求，原告應於護理部開具派班需求後於每月25日前回覆護理部次月病房團體班照顧服務員之班表，並在規定時間內指派照顧服務員至指定地點報到。第7條則約定原告每日實際上班之照顧服務員應於簽到單簽名，由國軍桃園總醫院每日當班護理人員簽認。原告於每月25日前彙整前月份之簽到證明、排班表經護理部確認無誤後，開立發票或收據連同違約金（或罰款等）之繳納證明，交由履約驗收單位醫勤組彙辦結報。第8條則約定原告派任之所有照顧服務員因故無法到職時，原告應於應到班時間前先立即通知該病房護理長，同時立即安排合格人力替補。所有照顧服務員及聯絡員當班時間內應穿著所屬公司制服並配戴國軍桃園總醫院核發之識別證至指定地點簽到及簽退。由上述之契約條款可知，系爭採購契約應屬典型的要派契約，原告為派遣事業單位，僱用派遣勞工並訂定勞動契約，但並不使用派遣勞工之勞務，而是依要派契約之約定，將派遣勞工派至要派單位即國軍桃園總醫院提供照顧服務之勞務，且原告對於所屬照顧服務員均具有指揮監督關係，而具有人格上的從屬性。
  ⒉依張美玲、宋志雄、陳芙蓉於被告112年8月25日勞動條件檢查訪談紀錄內容（見原處分卷一第149至160頁），可知原告指派渠等至國軍桃園總醫院提供勞務，並排定出勤時間及班別，渠等均依原告排定時間出勤及簽到，在職期間之工作場所及區域均由原告安排或指定，無法自由選擇工作場所、區域或工作項目，亦不可拒絕工作之指派，且須親自履行工作，如有事或生病無法提供勞務時，須向原告之現場主管（督導或領班）請假，並由現場主管指派其他人員代班，無法自行找代理人代為出勤工作，提供勞務時須穿著原告派發之制服，並由原告提供所需工具，僅需完成所指派之工作即可獲得工作報酬，無需負擔經營風險。另依原告代表人於被告112年9月21日勞動條件檢查訪談紀錄內容（見原處分卷一第125至128頁），可知原告要求系爭人員在出勤時須在照顧服務員簽到單簽名或蓋章，出勤提供勞務時須穿著原告所發給的制服，並由原告提供所需工具，若要反映問題或出勤日需要請假，係向原告現場領班或督導提出，且系爭人員不得私下找代理人，系爭人員僅能以原告名義提供勞務，不得私下與第三人交易。是依前開訪談紀錄內容，足認系爭人員提供勞務時係完全受到原告指揮、監督，且渠等僅需完成所指派之工作即可獲得工作報酬，無需負擔經營風險，益徵系爭人員與原告之間具有實質上人格、組織及經濟上之從屬關係，自屬勞動契約關係。
  ⒊原告雖以系爭人員簽訂之入社志願書、合作社教育宣導及勞務分配同意書等文件（見本院卷第505至571頁），主張系爭人員與原告間均合意以合作模式成立合作之關係云云。惟勞動合作社與其社員訂定勞務契約，應按個案勞務提供事實客觀探求各該勞務契約之類型特徵，諸如與人的從屬性（即人格從屬性）有關勞務給付時間、地點或專業之指揮監督關係，及是否負擔業務風險，依從屬性高低綜合判斷是否為勞動契約，不受勞動合作社或契約名稱之形式拘束，業如前述，故原告自不得以系爭人員簽訂之入社志願書、合作社教育宣導及勞務分配同意書等形式上內容，即排除兩者間實質上具有從屬性之勞動契約關係。
  ⒋原告另主張民事判決已審認原告與社員之間是依照合作社法，以社團法人自治原則為核心的合作關係，而不是勞雇關係，並提出桃園地院110年度勞訴字第58號民事判決（見本院卷第73至113頁）為憑。然行政法院與民事法院各自有其審判權限，原無從屬關係，各自獨立行使。行政訴訟是採取職權調查主義，行政法院應依職權調查證據及事實關係，不受當事人事實主張、證據聲明、自認及認諾之拘束（行政訴訟法第125條第1項、第133條、第134條、第202條等規定參照），與民事訴訟是採取當事人進行主義及辯論主義，民事法院應以當事人聲明之範圍及所提供之訴訟資料，以為裁判之基礎，當事人所未提出之事實及證據，不得予以斟酌，當事人自認或不爭執之事實，無待於心證，法院即得直接作為裁判基礎之情形（民事訴訟法第279條第1項、第280條第1項前段等規定及最高法院前71年台上字第2808號判例參照），顯不相同。行政法院審理撤銷訴訟，固可參考民事法院審理確認法律關係存否訴訟所認定之事實，惟二者之當事人、訴訟標的及訴之聲明均不相同，既判力之客觀範圍及主觀範圍亦不相同，尤其原處分機關非民事訴訟之當事人，無法於民事訴訟中主張事實、聲明證據及提出攻擊防禦方法，則行政法院自無受民事判決認定之事實所拘束之理。是以，原告援引上開民事判決，主張依民事判決之結果，原告與系爭人員之間並非勞雇關係，尚無從執為有利原告之認定。
  ⒌至原告所提勞動部111年11月8日公告「勞動合作社勞動檢查之勞動契約認定參考說明」、112年11月8日勞動關2字第1120145329號函及臺北市政府112年1月19日府訴三字第1116086116號訴願決定，核屬學理之說明或各該具體個案中所為之認事用法結果，難認與本件具體個案之認事用法相涉，且無拘束本院之效力，亦無從為原告有利之認定。
  ⒍準此，本件系爭人員與原告之間具有實質上人格、組織及經濟上之從屬關係，應屬勞動契約關係，而有勞基法之適用。原告與系爭人員之間成立勞動契約，不會因為原告本身為合作社型態而有差異，故原告主張社員與合作社間與勞基法所定一般勞雇關係有所不同，應無勞基法適用云云，並不可採。
　㈤被告審認原告違反勞基法第32條第2項規定，以原處分裁罰原告，核屬有據
  ⒈勞基法第32條規定：「（第1項）雇主有使勞工在正常工作時間以外工作之必要者，雇主經工會同意，如事業單位無工會者，經勞資會議同意後，得將工作時間延長之。（第2項）前項雇主延長勞工之工作時間連同正常工作時間，一日不得超過12小時；延長之工作時間，一個月不得超過46小時，但雇主經工會同意，如事業單位無工會者，經勞資會議同意後，延長之工作時間，一個月不得超過54小時，每三個月不得超過138小時。」第79條第1項第1款規定：「有下列各款規定行為之一者，處新臺幣2萬元以上100萬元以下罰鍰：一、違反第21條第1項、第22條至第25條、第30條第1項至第3項、第6項、第7項、第32條、第34條至第41條、第49條第1項或第59條規定。」第80條之1第1項規定：「違反本法經主管機關處以罰鍰者，主管機關應公布其事業單位或事業主之名稱、負責人姓名、處分期日、違反條文及罰鍰金額，並限期令其改善；屆期未改善者，應按次處罰。」被告處理違反勞動基準法事件統一裁罰基準附表第29項次丁類規定：「違反勞基法第32條第2項：⒈第1次違規處2萬元罰鍰。⒉第2次違規處5萬元罰鍰。……」
  ⒉原告與系爭人員之間具有從屬性而為勞動契約關係，業如前述，又系爭人員每日正常工時為8小時，渠等於112年6月當月之延長工作時間，均超過46小時之法定上限等情，有系爭人員112年6月上班時數紀錄及簽到單（見原處分卷一第275頁、第281至288頁）附卷可參，且原告對於本院所計算系爭人員之工作時數並不爭執（見本院卷第470至472頁），足認原告已違反勞基法第32條第2項規定。準此，被告審酌原告為丁類之事業單位，且係3年內第2次違反同一規定（被告前以111年9月7日府勞檢字第11102417273號裁處書處分在案，見本院卷第595至597頁），依勞基法第79條第1項第1款、第80條之1第1項、被告處理違反勞動基準法事件統一裁罰基準附表第29項次等規定，以原處分裁處罰鍰5萬元，並公布原告名稱、負責人姓名、處分期日、違反條文及罰鍰金額，並限自即日起改善，自於法有據。
　㈥綜上，原處分認事用法並無違誤，訴願決定遞予維持，亦無不合。原告徒執前詞，訴請判決如聲明所示，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㈦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主張陳述，均與本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駁。
五、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98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5 　　日
                        審判長法　官　劉正偉
　　　　　　　　              法  官  陳鴻清
　　　　　　　　              法  官  邱士賓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2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  需  要  件



		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高等行政法院高等行政訴訟庭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5 　　日
          　　　　　　      　書記官  蔡叔穎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地方行政訴訟庭第三庭
113年度地訴字第180號
114年1月8日辯論終結
原      告  有限責任台灣禾意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

代  表  人  曾玉美    
訴訟代理人  俞伯璋  律師
複  代理人  王相為  律師
訴訟代理人  葉俊宏  律師
            陳宜姍  律師
被      告  桃園市政府
代  表  人  張善政    
訴訟代理人  吳兆原  律師
            康賢綜  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勞動基準法事件，原告不服勞動部中華民國113年5
月7日勞動法訴二字第1120023655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
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事實概要：
　　原告係從事人力服務業，經被告勞動檢查處於民國112年8月
    25日、112年9月21日實施勞動檢查，發現原告所僱工作地位
    於國軍桃園總醫院之勞工胡國娣、阮氏碧玉、林逢秋、陳芙
    蓉、張美玲、宋志雄、謝玉英等7人（下稱系爭人員），於1
    12年6月延長工作時間均逾1個月46小時之法定上限，違反勞
    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32條第2項之規定，遂依同法第7
    9條第1項第1款、第80條之1第1項、被告處理違反勞動基準
    法事件統一裁罰基準附表第29項次規定，以112年10月12日
    府勞檢字第11202807381號裁處書（下稱原處分），裁處原
    告罰鍰新臺幣（下同）5萬元，並公布原告名稱、負責人姓
    名、處分期日、違反條文及罰鍰金額，並限自即日起改善。
    原告不服原處分，循序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原告主張及聲明：
　㈠主張要旨：
　⒈原告為合作社法第1條第2項規定之合作社，係由「無一定雇
    主」之勞動者基於自立互助精神共同出資、經營、分享勞動
    報酬之社團法人，社員與合作社間與勞基法所定一般勞雇關
    係有所不同，應無勞基法適用。且指揮監督權並非特定勞務
    契約之獨特特徵，不能做為是否為勞雇關係之認定標準。
　⒉系爭人員於簽訂入社志願書、合作社教育宣導及勞務分配同
    意書時，皆已知悉與原告間並無上下指揮監督關係，其等作
    為原告之社員服勞務時，亦非立於原告之受雇人地位，是系
    爭人員與原告間，均合意以合作模式成立合作之關係，則原
    處分及訴願決定逕認本件有勞動契約關係之成立，違反當事
    人締約之真意，應屬違誤。
　⒊原告對社員之管理行為（諸如排定班表、穿著制服、教育訓
    練等）皆源於原告與國防部簽訂的系爭採購契約所明定之義
    務，而非原告與社員間之直接約定，此僅確保採購契約能夠
    圓滿履行的必要方法，而非基於勞動合作社與社員之間的指
    揮監督關係所生。且原告以合作社公積金統一購買系爭採購
    契約所需工具，再派發供社員使用為業界常見情形，難以此
    認有經濟上從屬性。再者原告以所得類別「薪資50」向國稅
    局為扣繳申報，僅係基於稅務申報之便利性及實務慣例，與
    勞動契約之認定並無必然關聯。原告對於社員間僅有工作調
    度及低度監督，實際上對原告社員從事指揮監督之人為國防
    部。
　⒋參酌原告另案臺灣桃園地方法院（下稱桃園地院）110年度勞
    訴字第58號民事判決意旨，該判決認為原告與社員之間是依
    照合作社法，以社團法人自治原則為核心的合作關係，而不
    是勞雇關係。
　⒌參以勞動部111年11月8日公告「勞動合作社勞動檢查之勞動
    契約認定參考說明」，足證勞動部已肯認針對勞動合作社之
    勞檢，應考量勞動合作社之性質，且參勞動部112年11月8日
    勞動關2字第1120145329號函，足見勞動部已查明其原先勞
    檢所採「勞動契約認定指導原則」及「勞動契約從屬性判斷
    檢核表」無法適用於勞動合作社之判斷。再者，臺北市政府
    112年1月19日府訴三字第1116086116號訴願決定書，亦表示
    社員為勞動合作社所承攬之勞務契約提供勞務並領取報酬，
    係其參與組織合作社之目的及必然結果，勞動合作社與社員
    間無勞資與僱傭關係，其報酬與勞雇關係中之工資亦有差別
    。
　㈡聲明：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三、被告答辯及聲明：
　㈠答辯要旨：
　⒈原告雖具設立勞動合作社之形式外觀，惟依實務見解仍應以
    從屬性之實質認定有無勞動契約關係。
　⒉合作社成立之目的與特色在於社員依據平等原則，以共有、
    共治、共享方式共同經營。然自系爭人員之勞動條件檢查訪
    談紀錄可知，系爭人員從事工作需親自履行提供勞務，由原
    告所屬現場督導指派工作，請假需向領班報告等內容均具有
    從屬性。又原告所屬社員依附於原告，方得承作原告對外承
    攬之勞務，對於社員間分工方式、排班、請假代理人等事項
    均不具有決定權，足徵原告與系爭人員間具有人格上、經濟
    上、組織上從屬性，而具有僱傭關係。
　⒊依系爭人員112年6月照服員簽到單所示，系爭人員確有延長
    工作時間逾1個月46小時之法定上限違規事實，原處分無違
    誤。
　⒋不管是民事或是行政法院都一再表示僱傭關係從屬性的認定
    並非形式上，即使在民事訴訟中，雇主與勞工簽訂的形式上
    是委任契約，但實質上如果認定具有從屬性，仍然會是僱傭
    關係，所以不會單憑形式上記載，就會變更實質上具有從屬
    性的僱傭關係，這是因為雇主勞工間的勞動關係，雖然是有
    私法自治，但在國家保護義務底下，必須介入去保障勞動權
    益，所以才會勞基法強制規定的管制。
　㈡聲明：駁回原告之訴。
四、本院之判斷：
　㈠事實概要欄所述之事實，有原告登記資料（見本院卷第115頁
    ）、被告勞動條件檢查訪談紀錄（見原處分卷一第125至128
    頁、第149至160頁）、系爭人員112年6月上班時數紀錄及簽
    到單（見原處分卷一第275頁、第281至288頁）、原處分（
    見原處分卷一第95至97頁）及訴願決定（見本院卷第41至71
    頁）等附卷足稽，為可確認之事實。
　㈡依勞基法第1條規定：「為規定勞動條件最低標準，保障勞工
    權益，加強勞雇關係，促進社會與經濟發展，特制定本法；
    本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律之規定。雇主與勞工所訂勞動
    條件，不得低於本法所定之最低標準。」第2條規定：「本
    法用詞，定義如下：一、勞工：指受雇主僱用從事工作獲致
    工資者。二、雇主：指僱用勞工之事業主、事業經營之負責
    人或代表事業主處理有關勞工事務之人。三、工資：指勞工
    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包括工資、薪金及按計時、計日、計
    月、計件以現金或實物等方式給付之獎金、津貼及其他任何
    名義之經常性給與均屬之。……六、勞動契約：指約定勞雇關
    係而具有從屬性之契約。……」可知，勞基法係就勞動契約之
    勞雇關係為規範。關於勞動契約之類型特徵，依行政機關及
    司法機關長期穩定的實務見解，係採人格、經濟及組織等從
    屬性特徵以為判斷。勞動契約之主要給付，在於勞務提供與
    報酬給付，而勞基法關於勞動契約之主要給付義務表現於第
    3章工資及第4章工時、休息、休假之強制規定，依上開規定
    ，關於勞務給付方式，勞務債務人受有工時、休息、休假之
    限制，須依勞務債權人所定為之，而不能自由支配工作時間
    、時段，即具有人格從屬性；關於報酬給付，當勞務債務人
    於約定之工作時間給付勞務，無論其工作成果優劣，預定目
    標是否達成，勞務債權人均須依約定給付該工作期間內之報
    酬，勞務債務人係按其工作時間而受報酬，即具有經濟從屬
    性。此外，勞務債務人須服從勞務債權人之指揮監督，且有
    受考核、懲戒等人事處置，或勞務債務人應親自提供勞務，
    未經勞務債權人同意，不得使用代理人，亦為具有人格從屬
    性之考量因素。又因勞動契約之勞務債務人並非為自己之營
    業目的而提供勞務，自僅得透過勞務債權人提供勞務，而不
    得與第三人私下交易，且報酬之結構、標準與計算方式均受
    制於勞務債權人，則為具有經濟從屬性之考量因素。至於組
    織上從屬性，則應考量勞務債務人是否納入勞務債權人之組
    織體系，而須透過同僚分工始得完成工作，並受團隊、組織
    內部規範、程序等制約。
　㈢勞動合作社係由無一定雇主或自營作業者（社員）所共同出
    資組成之勞動自主事業，社員為合作社所有者、經營者、使
    用者及結餘分配者，須承擔合作社經營風險及虧損；合作社
    以組織名義對外承接勞務，由社員共同協作完成，並透過社
    員大會（最高權力機關）民主程序共同議決重要決策及內部
    規章(如章程、社員公約等），作為社員共同遵循之事項，
    以維組織之穩定及永續，此組織特性與國際勞工組織所提倡
    尊嚴勞動價值一致。基於契約自由原則，勞動合作社與社員
    間可經雙方合意約定為僱傭（勞動契約）、承攬、委任或居
    間等不同勞務契約型態，是勞動合作社如與其社員訂定勞務
    契約，該勞務契約型態是否為勞動契約，而有勞基法之適用
    ，應按個案勞務提供事實客觀探求各該勞務契約之類型特徵
    ，諸如與人的從屬性（即人格從屬性）有關勞務給付時間、
    地點或專業之指揮監督關係，及是否負擔業務風險（司法院
    釋字第740號解釋理由書參照)，依從屬性高低綜合判斷是否
    為勞動契約，不受勞動合作社或契約名稱之形式拘束（最高
    行政法院113年度上字第316號判決意旨參照）。另所謂的勞
    動派遣係指派遣事業單位與要派單位簽訂要派契約，派遣事
    業單位將其所僱用的派遣勞工，派至要派單位接受要派單位
    的指揮監督，並為要派單位提供勞務的勞動型態。勞動派遣
    最主要的特徵是「僱用」與「使用」的分離，派遣事業單位
    僱用派遣勞工並訂定勞動契約，但並不使用派遣勞工之勞務
    ，而是依要派契約之約定，將派遣勞工派至要派單位提供勞
    務。簡言之，派遣事業單位僱用派遣勞工，但派遣勞工提供
    之勞務由要派單位使用。
　㈣原告與系爭人員之間，均具有勞動契約關係
  ⒈原告與國防部簽訂之「團體班照顧服務員勞務委外等2項（契
    約編號：ND11001L018PE）」採購契約（下稱系爭採購契約
    ，見本院卷第127至147頁），係由國軍桃園總醫院為國防部
    之代理人，作業地點包括國軍桃園總醫院院區內各病房及附
    設護理之家。至於履約方式依據契約附加條款第2條約定，
    團體班照顧服務員（附設護理之家及亞急性呼吸照護病房）
    ，由護理部依其病房人力需求於每月20日前向原告提出次月
    派班需求，原告應於護理部開具派班需求後於每月25日前回
    覆護理部次月病房團體班照顧服務員之班表，並在規定時間
    內指派照顧服務員至指定地點報到。第7條則約定原告每日
    實際上班之照顧服務員應於簽到單簽名，由國軍桃園總醫院
    每日當班護理人員簽認。原告於每月25日前彙整前月份之簽
    到證明、排班表經護理部確認無誤後，開立發票或收據連同
    違約金（或罰款等）之繳納證明，交由履約驗收單位醫勤組
    彙辦結報。第8條則約定原告派任之所有照顧服務員因故無
    法到職時，原告應於應到班時間前先立即通知該病房護理長
    ，同時立即安排合格人力替補。所有照顧服務員及聯絡員當
    班時間內應穿著所屬公司制服並配戴國軍桃園總醫院核發之
    識別證至指定地點簽到及簽退。由上述之契約條款可知，系
    爭採購契約應屬典型的要派契約，原告為派遣事業單位，僱
    用派遣勞工並訂定勞動契約，但並不使用派遣勞工之勞務，
    而是依要派契約之約定，將派遣勞工派至要派單位即國軍桃
    園總醫院提供照顧服務之勞務，且原告對於所屬照顧服務員
    均具有指揮監督關係，而具有人格上的從屬性。
  ⒉依張美玲、宋志雄、陳芙蓉於被告112年8月25日勞動條件檢
    查訪談紀錄內容（見原處分卷一第149至160頁），可知原告
    指派渠等至國軍桃園總醫院提供勞務，並排定出勤時間及班
    別，渠等均依原告排定時間出勤及簽到，在職期間之工作場
    所及區域均由原告安排或指定，無法自由選擇工作場所、區
    域或工作項目，亦不可拒絕工作之指派，且須親自履行工作
    ，如有事或生病無法提供勞務時，須向原告之現場主管（督
    導或領班）請假，並由現場主管指派其他人員代班，無法自
    行找代理人代為出勤工作，提供勞務時須穿著原告派發之制
    服，並由原告提供所需工具，僅需完成所指派之工作即可獲
    得工作報酬，無需負擔經營風險。另依原告代表人於被告11
    2年9月21日勞動條件檢查訪談紀錄內容（見原處分卷一第12
    5至128頁），可知原告要求系爭人員在出勤時須在照顧服務
    員簽到單簽名或蓋章，出勤提供勞務時須穿著原告所發給的
    制服，並由原告提供所需工具，若要反映問題或出勤日需要
    請假，係向原告現場領班或督導提出，且系爭人員不得私下
    找代理人，系爭人員僅能以原告名義提供勞務，不得私下與
    第三人交易。是依前開訪談紀錄內容，足認系爭人員提供勞
    務時係完全受到原告指揮、監督，且渠等僅需完成所指派之
    工作即可獲得工作報酬，無需負擔經營風險，益徵系爭人員
    與原告之間具有實質上人格、組織及經濟上之從屬關係，自
    屬勞動契約關係。
  ⒊原告雖以系爭人員簽訂之入社志願書、合作社教育宣導及勞
    務分配同意書等文件（見本院卷第505至571頁），主張系爭
    人員與原告間均合意以合作模式成立合作之關係云云。惟勞
    動合作社與其社員訂定勞務契約，應按個案勞務提供事實客
    觀探求各該勞務契約之類型特徵，諸如與人的從屬性（即人
    格從屬性）有關勞務給付時間、地點或專業之指揮監督關係
    ，及是否負擔業務風險，依從屬性高低綜合判斷是否為勞動
    契約，不受勞動合作社或契約名稱之形式拘束，業如前述，
    故原告自不得以系爭人員簽訂之入社志願書、合作社教育宣
    導及勞務分配同意書等形式上內容，即排除兩者間實質上具
    有從屬性之勞動契約關係。
  ⒋原告另主張民事判決已審認原告與社員之間是依照合作社法
    ，以社團法人自治原則為核心的合作關係，而不是勞雇關係
    ，並提出桃園地院110年度勞訴字第58號民事判決（見本院
    卷第73至113頁）為憑。然行政法院與民事法院各自有其審
    判權限，原無從屬關係，各自獨立行使。行政訴訟是採取職
    權調查主義，行政法院應依職權調查證據及事實關係，不受
    當事人事實主張、證據聲明、自認及認諾之拘束（行政訴訟
    法第125條第1項、第133條、第134條、第202條等規定參照
    ），與民事訴訟是採取當事人進行主義及辯論主義，民事法
    院應以當事人聲明之範圍及所提供之訴訟資料，以為裁判之
    基礎，當事人所未提出之事實及證據，不得予以斟酌，當事
    人自認或不爭執之事實，無待於心證，法院即得直接作為裁
    判基礎之情形（民事訴訟法第279條第1項、第280條第1項前
    段等規定及最高法院前71年台上字第2808號判例參照），顯
    不相同。行政法院審理撤銷訴訟，固可參考民事法院審理確
    認法律關係存否訴訟所認定之事實，惟二者之當事人、訴訟
    標的及訴之聲明均不相同，既判力之客觀範圍及主觀範圍亦
    不相同，尤其原處分機關非民事訴訟之當事人，無法於民事
    訴訟中主張事實、聲明證據及提出攻擊防禦方法，則行政法
    院自無受民事判決認定之事實所拘束之理。是以，原告援引
    上開民事判決，主張依民事判決之結果，原告與系爭人員之
    間並非勞雇關係，尚無從執為有利原告之認定。
  ⒌至原告所提勞動部111年11月8日公告「勞動合作社勞動檢查
    之勞動契約認定參考說明」、112年11月8日勞動關2字第112
    0145329號函及臺北市政府112年1月19日府訴三字第1116086
    116號訴願決定，核屬學理之說明或各該具體個案中所為之
    認事用法結果，難認與本件具體個案之認事用法相涉，且無
    拘束本院之效力，亦無從為原告有利之認定。
  ⒍準此，本件系爭人員與原告之間具有實質上人格、組織及經
    濟上之從屬關係，應屬勞動契約關係，而有勞基法之適用。
    原告與系爭人員之間成立勞動契約，不會因為原告本身為合
    作社型態而有差異，故原告主張社員與合作社間與勞基法所
    定一般勞雇關係有所不同，應無勞基法適用云云，並不可採
    。
　㈤被告審認原告違反勞基法第32條第2項規定，以原處分裁罰原
    告，核屬有據
  ⒈勞基法第32條規定：「（第1項）雇主有使勞工在正常工作時
    間以外工作之必要者，雇主經工會同意，如事業單位無工會
    者，經勞資會議同意後，得將工作時間延長之。（第2項）
    前項雇主延長勞工之工作時間連同正常工作時間，一日不得
    超過12小時；延長之工作時間，一個月不得超過46小時，但
    雇主經工會同意，如事業單位無工會者，經勞資會議同意後
    ，延長之工作時間，一個月不得超過54小時，每三個月不得
    超過138小時。」第79條第1項第1款規定：「有下列各款規
    定行為之一者，處新臺幣2萬元以上100萬元以下罰鍰：一、
    違反第21條第1項、第22條至第25條、第30條第1項至第3項
    、第6項、第7項、第32條、第34條至第41條、第49條第1項
    或第59條規定。」第80條之1第1項規定：「違反本法經主管
    機關處以罰鍰者，主管機關應公布其事業單位或事業主之名
    稱、負責人姓名、處分期日、違反條文及罰鍰金額，並限期
    令其改善；屆期未改善者，應按次處罰。」被告處理違反勞
    動基準法事件統一裁罰基準附表第29項次丁類規定：「違反
    勞基法第32條第2項：⒈第1次違規處2萬元罰鍰。⒉第2次違規
    處5萬元罰鍰。……」
  ⒉原告與系爭人員之間具有從屬性而為勞動契約關係，業如前
    述，又系爭人員每日正常工時為8小時，渠等於112年6月當
    月之延長工作時間，均超過46小時之法定上限等情，有系爭
    人員112年6月上班時數紀錄及簽到單（見原處分卷一第275
    頁、第281至288頁）附卷可參，且原告對於本院所計算系爭
    人員之工作時數並不爭執（見本院卷第470至472頁），足認
    原告已違反勞基法第32條第2項規定。準此，被告審酌原告
    為丁類之事業單位，且係3年內第2次違反同一規定（被告前
    以111年9月7日府勞檢字第11102417273號裁處書處分在案，
    見本院卷第595至597頁），依勞基法第79條第1項第1款、第
    80條之1第1項、被告處理違反勞動基準法事件統一裁罰基準
    附表第29項次等規定，以原處分裁處罰鍰5萬元，並公布原
    告名稱、負責人姓名、處分期日、違反條文及罰鍰金額，並
    限自即日起改善，自於法有據。
　㈥綜上，原處分認事用法並無違誤，訴願決定遞予維持，亦無
    不合。原告徒執前詞，訴請判決如聲明所示，為無理由，應
    予駁回。
　㈦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主張陳述，均
    與本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駁。
五、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98條第
    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5 　　日
                        審判長法　官　劉正偉
　　　　　　　　              法  官  陳鴻清
　　　　　　　　              法  官  邱士賓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
    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
    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
    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
    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
    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
    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2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
    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  需  要  件 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高等行政法院高等行政訴訟庭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5 　　日
          　　　　　　      　書記官  蔡叔穎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地方行政訴訟庭第三庭
113年度地訴字第180號
114年1月8日辯論終結
原      告  有限責任台灣禾意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


代  表  人  曾玉美    
訴訟代理人  俞伯璋  律師
複  代理人  王相為  律師
訴訟代理人  葉俊宏  律師
            陳宜姍  律師
被      告  桃園市政府
代  表  人  張善政    
訴訟代理人  吳兆原  律師
            康賢綜  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勞動基準法事件，原告不服勞動部中華民國113年5月7日勞動法訴二字第1120023655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事實概要：
　　原告係從事人力服務業，經被告勞動檢查處於民國112年8月25日、112年9月21日實施勞動檢查，發現原告所僱工作地位於國軍桃園總醫院之勞工胡國娣、阮氏碧玉、林逢秋、陳芙蓉、張美玲、宋志雄、謝玉英等7人（下稱系爭人員），於112年6月延長工作時間均逾1個月46小時之法定上限，違反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32條第2項之規定，遂依同法第79條第1項第1款、第80條之1第1項、被告處理違反勞動基準法事件統一裁罰基準附表第29項次規定，以112年10月12日府勞檢字第11202807381號裁處書（下稱原處分），裁處原告罰鍰新臺幣（下同）5萬元，並公布原告名稱、負責人姓名、處分期日、違反條文及罰鍰金額，並限自即日起改善。原告不服原處分，循序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原告主張及聲明：
　㈠主張要旨：
　⒈原告為合作社法第1條第2項規定之合作社，係由「無一定雇主」之勞動者基於自立互助精神共同出資、經營、分享勞動報酬之社團法人，社員與合作社間與勞基法所定一般勞雇關係有所不同，應無勞基法適用。且指揮監督權並非特定勞務契約之獨特特徵，不能做為是否為勞雇關係之認定標準。
　⒉系爭人員於簽訂入社志願書、合作社教育宣導及勞務分配同意書時，皆已知悉與原告間並無上下指揮監督關係，其等作為原告之社員服勞務時，亦非立於原告之受雇人地位，是系爭人員與原告間，均合意以合作模式成立合作之關係，則原處分及訴願決定逕認本件有勞動契約關係之成立，違反當事人締約之真意，應屬違誤。
　⒊原告對社員之管理行為（諸如排定班表、穿著制服、教育訓練等）皆源於原告與國防部簽訂的系爭採購契約所明定之義務，而非原告與社員間之直接約定，此僅確保採購契約能夠圓滿履行的必要方法，而非基於勞動合作社與社員之間的指揮監督關係所生。且原告以合作社公積金統一購買系爭採購契約所需工具，再派發供社員使用為業界常見情形，難以此認有經濟上從屬性。再者原告以所得類別「薪資50」向國稅局為扣繳申報，僅係基於稅務申報之便利性及實務慣例，與勞動契約之認定並無必然關聯。原告對於社員間僅有工作調度及低度監督，實際上對原告社員從事指揮監督之人為國防部。
　⒋參酌原告另案臺灣桃園地方法院（下稱桃園地院）110年度勞訴字第58號民事判決意旨，該判決認為原告與社員之間是依照合作社法，以社團法人自治原則為核心的合作關係，而不是勞雇關係。
　⒌參以勞動部111年11月8日公告「勞動合作社勞動檢查之勞動契約認定參考說明」，足證勞動部已肯認針對勞動合作社之勞檢，應考量勞動合作社之性質，且參勞動部112年11月8日勞動關2字第1120145329號函，足見勞動部已查明其原先勞檢所採「勞動契約認定指導原則」及「勞動契約從屬性判斷檢核表」無法適用於勞動合作社之判斷。再者，臺北市政府112年1月19日府訴三字第1116086116號訴願決定書，亦表示社員為勞動合作社所承攬之勞務契約提供勞務並領取報酬，係其參與組織合作社之目的及必然結果，勞動合作社與社員間無勞資與僱傭關係，其報酬與勞雇關係中之工資亦有差別。
　㈡聲明：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三、被告答辯及聲明：
　㈠答辯要旨：
　⒈原告雖具設立勞動合作社之形式外觀，惟依實務見解仍應以從屬性之實質認定有無勞動契約關係。
　⒉合作社成立之目的與特色在於社員依據平等原則，以共有、共治、共享方式共同經營。然自系爭人員之勞動條件檢查訪談紀錄可知，系爭人員從事工作需親自履行提供勞務，由原告所屬現場督導指派工作，請假需向領班報告等內容均具有從屬性。又原告所屬社員依附於原告，方得承作原告對外承攬之勞務，對於社員間分工方式、排班、請假代理人等事項均不具有決定權，足徵原告與系爭人員間具有人格上、經濟上、組織上從屬性，而具有僱傭關係。
　⒊依系爭人員112年6月照服員簽到單所示，系爭人員確有延長工作時間逾1個月46小時之法定上限違規事實，原處分無違誤。
　⒋不管是民事或是行政法院都一再表示僱傭關係從屬性的認定並非形式上，即使在民事訴訟中，雇主與勞工簽訂的形式上是委任契約，但實質上如果認定具有從屬性，仍然會是僱傭關係，所以不會單憑形式上記載，就會變更實質上具有從屬性的僱傭關係，這是因為雇主勞工間的勞動關係，雖然是有私法自治，但在國家保護義務底下，必須介入去保障勞動權益，所以才會勞基法強制規定的管制。
　㈡聲明：駁回原告之訴。
四、本院之判斷：
　㈠事實概要欄所述之事實，有原告登記資料（見本院卷第115頁）、被告勞動條件檢查訪談紀錄（見原處分卷一第125至128頁、第149至160頁）、系爭人員112年6月上班時數紀錄及簽到單（見原處分卷一第275頁、第281至288頁）、原處分（見原處分卷一第95至97頁）及訴願決定（見本院卷第41至71頁）等附卷足稽，為可確認之事實。
　㈡依勞基法第1條規定：「為規定勞動條件最低標準，保障勞工權益，加強勞雇關係，促進社會與經濟發展，特制定本法；本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律之規定。雇主與勞工所訂勞動條件，不得低於本法所定之最低標準。」第2條規定：「本法用詞，定義如下：一、勞工：指受雇主僱用從事工作獲致工資者。二、雇主：指僱用勞工之事業主、事業經營之負責人或代表事業主處理有關勞工事務之人。三、工資：指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包括工資、薪金及按計時、計日、計月、計件以現金或實物等方式給付之獎金、津貼及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均屬之。……六、勞動契約：指約定勞雇關係而具有從屬性之契約。……」可知，勞基法係就勞動契約之勞雇關係為規範。關於勞動契約之類型特徵，依行政機關及司法機關長期穩定的實務見解，係採人格、經濟及組織等從屬性特徵以為判斷。勞動契約之主要給付，在於勞務提供與報酬給付，而勞基法關於勞動契約之主要給付義務表現於第3章工資及第4章工時、休息、休假之強制規定，依上開規定，關於勞務給付方式，勞務債務人受有工時、休息、休假之限制，須依勞務債權人所定為之，而不能自由支配工作時間、時段，即具有人格從屬性；關於報酬給付，當勞務債務人於約定之工作時間給付勞務，無論其工作成果優劣，預定目標是否達成，勞務債權人均須依約定給付該工作期間內之報酬，勞務債務人係按其工作時間而受報酬，即具有經濟從屬性。此外，勞務債務人須服從勞務債權人之指揮監督，且有受考核、懲戒等人事處置，或勞務債務人應親自提供勞務，未經勞務債權人同意，不得使用代理人，亦為具有人格從屬性之考量因素。又因勞動契約之勞務債務人並非為自己之營業目的而提供勞務，自僅得透過勞務債權人提供勞務，而不得與第三人私下交易，且報酬之結構、標準與計算方式均受制於勞務債權人，則為具有經濟從屬性之考量因素。至於組織上從屬性，則應考量勞務債務人是否納入勞務債權人之組織體系，而須透過同僚分工始得完成工作，並受團隊、組織內部規範、程序等制約。
　㈢勞動合作社係由無一定雇主或自營作業者（社員）所共同出資組成之勞動自主事業，社員為合作社所有者、經營者、使用者及結餘分配者，須承擔合作社經營風險及虧損；合作社以組織名義對外承接勞務，由社員共同協作完成，並透過社員大會（最高權力機關）民主程序共同議決重要決策及內部規章(如章程、社員公約等），作為社員共同遵循之事項，以維組織之穩定及永續，此組織特性與國際勞工組織所提倡尊嚴勞動價值一致。基於契約自由原則，勞動合作社與社員間可經雙方合意約定為僱傭（勞動契約）、承攬、委任或居間等不同勞務契約型態，是勞動合作社如與其社員訂定勞務契約，該勞務契約型態是否為勞動契約，而有勞基法之適用，應按個案勞務提供事實客觀探求各該勞務契約之類型特徵，諸如與人的從屬性（即人格從屬性）有關勞務給付時間、地點或專業之指揮監督關係，及是否負擔業務風險（司法院釋字第740號解釋理由書參照)，依從屬性高低綜合判斷是否為勞動契約，不受勞動合作社或契約名稱之形式拘束（最高行政法院113年度上字第316號判決意旨參照）。另所謂的勞動派遣係指派遣事業單位與要派單位簽訂要派契約，派遣事業單位將其所僱用的派遣勞工，派至要派單位接受要派單位的指揮監督，並為要派單位提供勞務的勞動型態。勞動派遣最主要的特徵是「僱用」與「使用」的分離，派遣事業單位僱用派遣勞工並訂定勞動契約，但並不使用派遣勞工之勞務，而是依要派契約之約定，將派遣勞工派至要派單位提供勞務。簡言之，派遣事業單位僱用派遣勞工，但派遣勞工提供之勞務由要派單位使用。
　㈣原告與系爭人員之間，均具有勞動契約關係
  ⒈原告與國防部簽訂之「團體班照顧服務員勞務委外等2項（契約編號：ND11001L018PE）」採購契約（下稱系爭採購契約，見本院卷第127至147頁），係由國軍桃園總醫院為國防部之代理人，作業地點包括國軍桃園總醫院院區內各病房及附設護理之家。至於履約方式依據契約附加條款第2條約定，團體班照顧服務員（附設護理之家及亞急性呼吸照護病房），由護理部依其病房人力需求於每月20日前向原告提出次月派班需求，原告應於護理部開具派班需求後於每月25日前回覆護理部次月病房團體班照顧服務員之班表，並在規定時間內指派照顧服務員至指定地點報到。第7條則約定原告每日實際上班之照顧服務員應於簽到單簽名，由國軍桃園總醫院每日當班護理人員簽認。原告於每月25日前彙整前月份之簽到證明、排班表經護理部確認無誤後，開立發票或收據連同違約金（或罰款等）之繳納證明，交由履約驗收單位醫勤組彙辦結報。第8條則約定原告派任之所有照顧服務員因故無法到職時，原告應於應到班時間前先立即通知該病房護理長，同時立即安排合格人力替補。所有照顧服務員及聯絡員當班時間內應穿著所屬公司制服並配戴國軍桃園總醫院核發之識別證至指定地點簽到及簽退。由上述之契約條款可知，系爭採購契約應屬典型的要派契約，原告為派遣事業單位，僱用派遣勞工並訂定勞動契約，但並不使用派遣勞工之勞務，而是依要派契約之約定，將派遣勞工派至要派單位即國軍桃園總醫院提供照顧服務之勞務，且原告對於所屬照顧服務員均具有指揮監督關係，而具有人格上的從屬性。
  ⒉依張美玲、宋志雄、陳芙蓉於被告112年8月25日勞動條件檢查訪談紀錄內容（見原處分卷一第149至160頁），可知原告指派渠等至國軍桃園總醫院提供勞務，並排定出勤時間及班別，渠等均依原告排定時間出勤及簽到，在職期間之工作場所及區域均由原告安排或指定，無法自由選擇工作場所、區域或工作項目，亦不可拒絕工作之指派，且須親自履行工作，如有事或生病無法提供勞務時，須向原告之現場主管（督導或領班）請假，並由現場主管指派其他人員代班，無法自行找代理人代為出勤工作，提供勞務時須穿著原告派發之制服，並由原告提供所需工具，僅需完成所指派之工作即可獲得工作報酬，無需負擔經營風險。另依原告代表人於被告112年9月21日勞動條件檢查訪談紀錄內容（見原處分卷一第125至128頁），可知原告要求系爭人員在出勤時須在照顧服務員簽到單簽名或蓋章，出勤提供勞務時須穿著原告所發給的制服，並由原告提供所需工具，若要反映問題或出勤日需要請假，係向原告現場領班或督導提出，且系爭人員不得私下找代理人，系爭人員僅能以原告名義提供勞務，不得私下與第三人交易。是依前開訪談紀錄內容，足認系爭人員提供勞務時係完全受到原告指揮、監督，且渠等僅需完成所指派之工作即可獲得工作報酬，無需負擔經營風險，益徵系爭人員與原告之間具有實質上人格、組織及經濟上之從屬關係，自屬勞動契約關係。
  ⒊原告雖以系爭人員簽訂之入社志願書、合作社教育宣導及勞務分配同意書等文件（見本院卷第505至571頁），主張系爭人員與原告間均合意以合作模式成立合作之關係云云。惟勞動合作社與其社員訂定勞務契約，應按個案勞務提供事實客觀探求各該勞務契約之類型特徵，諸如與人的從屬性（即人格從屬性）有關勞務給付時間、地點或專業之指揮監督關係，及是否負擔業務風險，依從屬性高低綜合判斷是否為勞動契約，不受勞動合作社或契約名稱之形式拘束，業如前述，故原告自不得以系爭人員簽訂之入社志願書、合作社教育宣導及勞務分配同意書等形式上內容，即排除兩者間實質上具有從屬性之勞動契約關係。
  ⒋原告另主張民事判決已審認原告與社員之間是依照合作社法，以社團法人自治原則為核心的合作關係，而不是勞雇關係，並提出桃園地院110年度勞訴字第58號民事判決（見本院卷第73至113頁）為憑。然行政法院與民事法院各自有其審判權限，原無從屬關係，各自獨立行使。行政訴訟是採取職權調查主義，行政法院應依職權調查證據及事實關係，不受當事人事實主張、證據聲明、自認及認諾之拘束（行政訴訟法第125條第1項、第133條、第134條、第202條等規定參照），與民事訴訟是採取當事人進行主義及辯論主義，民事法院應以當事人聲明之範圍及所提供之訴訟資料，以為裁判之基礎，當事人所未提出之事實及證據，不得予以斟酌，當事人自認或不爭執之事實，無待於心證，法院即得直接作為裁判基礎之情形（民事訴訟法第279條第1項、第280條第1項前段等規定及最高法院前71年台上字第2808號判例參照），顯不相同。行政法院審理撤銷訴訟，固可參考民事法院審理確認法律關係存否訴訟所認定之事實，惟二者之當事人、訴訟標的及訴之聲明均不相同，既判力之客觀範圍及主觀範圍亦不相同，尤其原處分機關非民事訴訟之當事人，無法於民事訴訟中主張事實、聲明證據及提出攻擊防禦方法，則行政法院自無受民事判決認定之事實所拘束之理。是以，原告援引上開民事判決，主張依民事判決之結果，原告與系爭人員之間並非勞雇關係，尚無從執為有利原告之認定。
  ⒌至原告所提勞動部111年11月8日公告「勞動合作社勞動檢查之勞動契約認定參考說明」、112年11月8日勞動關2字第1120145329號函及臺北市政府112年1月19日府訴三字第1116086116號訴願決定，核屬學理之說明或各該具體個案中所為之認事用法結果，難認與本件具體個案之認事用法相涉，且無拘束本院之效力，亦無從為原告有利之認定。
  ⒍準此，本件系爭人員與原告之間具有實質上人格、組織及經濟上之從屬關係，應屬勞動契約關係，而有勞基法之適用。原告與系爭人員之間成立勞動契約，不會因為原告本身為合作社型態而有差異，故原告主張社員與合作社間與勞基法所定一般勞雇關係有所不同，應無勞基法適用云云，並不可採。
　㈤被告審認原告違反勞基法第32條第2項規定，以原處分裁罰原告，核屬有據
  ⒈勞基法第32條規定：「（第1項）雇主有使勞工在正常工作時間以外工作之必要者，雇主經工會同意，如事業單位無工會者，經勞資會議同意後，得將工作時間延長之。（第2項）前項雇主延長勞工之工作時間連同正常工作時間，一日不得超過12小時；延長之工作時間，一個月不得超過46小時，但雇主經工會同意，如事業單位無工會者，經勞資會議同意後，延長之工作時間，一個月不得超過54小時，每三個月不得超過138小時。」第79條第1項第1款規定：「有下列各款規定行為之一者，處新臺幣2萬元以上100萬元以下罰鍰：一、違反第21條第1項、第22條至第25條、第30條第1項至第3項、第6項、第7項、第32條、第34條至第41條、第49條第1項或第59條規定。」第80條之1第1項規定：「違反本法經主管機關處以罰鍰者，主管機關應公布其事業單位或事業主之名稱、負責人姓名、處分期日、違反條文及罰鍰金額，並限期令其改善；屆期未改善者，應按次處罰。」被告處理違反勞動基準法事件統一裁罰基準附表第29項次丁類規定：「違反勞基法第32條第2項：⒈第1次違規處2萬元罰鍰。⒉第2次違規處5萬元罰鍰。……」
  ⒉原告與系爭人員之間具有從屬性而為勞動契約關係，業如前述，又系爭人員每日正常工時為8小時，渠等於112年6月當月之延長工作時間，均超過46小時之法定上限等情，有系爭人員112年6月上班時數紀錄及簽到單（見原處分卷一第275頁、第281至288頁）附卷可參，且原告對於本院所計算系爭人員之工作時數並不爭執（見本院卷第470至472頁），足認原告已違反勞基法第32條第2項規定。準此，被告審酌原告為丁類之事業單位，且係3年內第2次違反同一規定（被告前以111年9月7日府勞檢字第11102417273號裁處書處分在案，見本院卷第595至597頁），依勞基法第79條第1項第1款、第80條之1第1項、被告處理違反勞動基準法事件統一裁罰基準附表第29項次等規定，以原處分裁處罰鍰5萬元，並公布原告名稱、負責人姓名、處分期日、違反條文及罰鍰金額，並限自即日起改善，自於法有據。
　㈥綜上，原處分認事用法並無違誤，訴願決定遞予維持，亦無不合。原告徒執前詞，訴請判決如聲明所示，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㈦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主張陳述，均與本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駁。
五、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98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5 　　日
                        審判長法　官　劉正偉
　　　　　　　　              法  官  陳鴻清
　　　　　　　　              法  官  邱士賓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2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  需  要  件



		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高等行政法院高等行政訴訟庭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5 　　日
          　　　　　　      　書記官  蔡叔穎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地方行政訴訟庭第三庭
113年度地訴字第180號
114年1月8日辯論終結
原      告  有限責任台灣禾意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

代  表  人  曾玉美    
訴訟代理人  俞伯璋  律師
複  代理人  王相為  律師
訴訟代理人  葉俊宏  律師
            陳宜姍  律師
被      告  桃園市政府
代  表  人  張善政    
訴訟代理人  吳兆原  律師
            康賢綜  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勞動基準法事件，原告不服勞動部中華民國113年5月7日勞動法訴二字第1120023655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事實概要：
　　原告係從事人力服務業，經被告勞動檢查處於民國112年8月25日、112年9月21日實施勞動檢查，發現原告所僱工作地位於國軍桃園總醫院之勞工胡國娣、阮氏碧玉、林逢秋、陳芙蓉、張美玲、宋志雄、謝玉英等7人（下稱系爭人員），於112年6月延長工作時間均逾1個月46小時之法定上限，違反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32條第2項之規定，遂依同法第79條第1項第1款、第80條之1第1項、被告處理違反勞動基準法事件統一裁罰基準附表第29項次規定，以112年10月12日府勞檢字第11202807381號裁處書（下稱原處分），裁處原告罰鍰新臺幣（下同）5萬元，並公布原告名稱、負責人姓名、處分期日、違反條文及罰鍰金額，並限自即日起改善。原告不服原處分，循序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原告主張及聲明：
　㈠主張要旨：
　⒈原告為合作社法第1條第2項規定之合作社，係由「無一定雇主」之勞動者基於自立互助精神共同出資、經營、分享勞動報酬之社團法人，社員與合作社間與勞基法所定一般勞雇關係有所不同，應無勞基法適用。且指揮監督權並非特定勞務契約之獨特特徵，不能做為是否為勞雇關係之認定標準。
　⒉系爭人員於簽訂入社志願書、合作社教育宣導及勞務分配同意書時，皆已知悉與原告間並無上下指揮監督關係，其等作為原告之社員服勞務時，亦非立於原告之受雇人地位，是系爭人員與原告間，均合意以合作模式成立合作之關係，則原處分及訴願決定逕認本件有勞動契約關係之成立，違反當事人締約之真意，應屬違誤。
　⒊原告對社員之管理行為（諸如排定班表、穿著制服、教育訓練等）皆源於原告與國防部簽訂的系爭採購契約所明定之義務，而非原告與社員間之直接約定，此僅確保採購契約能夠圓滿履行的必要方法，而非基於勞動合作社與社員之間的指揮監督關係所生。且原告以合作社公積金統一購買系爭採購契約所需工具，再派發供社員使用為業界常見情形，難以此認有經濟上從屬性。再者原告以所得類別「薪資50」向國稅局為扣繳申報，僅係基於稅務申報之便利性及實務慣例，與勞動契約之認定並無必然關聯。原告對於社員間僅有工作調度及低度監督，實際上對原告社員從事指揮監督之人為國防部。
　⒋參酌原告另案臺灣桃園地方法院（下稱桃園地院）110年度勞訴字第58號民事判決意旨，該判決認為原告與社員之間是依照合作社法，以社團法人自治原則為核心的合作關係，而不是勞雇關係。
　⒌參以勞動部111年11月8日公告「勞動合作社勞動檢查之勞動契約認定參考說明」，足證勞動部已肯認針對勞動合作社之勞檢，應考量勞動合作社之性質，且參勞動部112年11月8日勞動關2字第1120145329號函，足見勞動部已查明其原先勞檢所採「勞動契約認定指導原則」及「勞動契約從屬性判斷檢核表」無法適用於勞動合作社之判斷。再者，臺北市政府112年1月19日府訴三字第1116086116號訴願決定書，亦表示社員為勞動合作社所承攬之勞務契約提供勞務並領取報酬，係其參與組織合作社之目的及必然結果，勞動合作社與社員間無勞資與僱傭關係，其報酬與勞雇關係中之工資亦有差別。
　㈡聲明：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三、被告答辯及聲明：
　㈠答辯要旨：
　⒈原告雖具設立勞動合作社之形式外觀，惟依實務見解仍應以從屬性之實質認定有無勞動契約關係。
　⒉合作社成立之目的與特色在於社員依據平等原則，以共有、共治、共享方式共同經營。然自系爭人員之勞動條件檢查訪談紀錄可知，系爭人員從事工作需親自履行提供勞務，由原告所屬現場督導指派工作，請假需向領班報告等內容均具有從屬性。又原告所屬社員依附於原告，方得承作原告對外承攬之勞務，對於社員間分工方式、排班、請假代理人等事項均不具有決定權，足徵原告與系爭人員間具有人格上、經濟上、組織上從屬性，而具有僱傭關係。
　⒊依系爭人員112年6月照服員簽到單所示，系爭人員確有延長工作時間逾1個月46小時之法定上限違規事實，原處分無違誤。
　⒋不管是民事或是行政法院都一再表示僱傭關係從屬性的認定並非形式上，即使在民事訴訟中，雇主與勞工簽訂的形式上是委任契約，但實質上如果認定具有從屬性，仍然會是僱傭關係，所以不會單憑形式上記載，就會變更實質上具有從屬性的僱傭關係，這是因為雇主勞工間的勞動關係，雖然是有私法自治，但在國家保護義務底下，必須介入去保障勞動權益，所以才會勞基法強制規定的管制。
　㈡聲明：駁回原告之訴。
四、本院之判斷：
　㈠事實概要欄所述之事實，有原告登記資料（見本院卷第115頁）、被告勞動條件檢查訪談紀錄（見原處分卷一第125至128頁、第149至160頁）、系爭人員112年6月上班時數紀錄及簽到單（見原處分卷一第275頁、第281至288頁）、原處分（見原處分卷一第95至97頁）及訴願決定（見本院卷第41至71頁）等附卷足稽，為可確認之事實。
　㈡依勞基法第1條規定：「為規定勞動條件最低標準，保障勞工權益，加強勞雇關係，促進社會與經濟發展，特制定本法；本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律之規定。雇主與勞工所訂勞動條件，不得低於本法所定之最低標準。」第2條規定：「本法用詞，定義如下：一、勞工：指受雇主僱用從事工作獲致工資者。二、雇主：指僱用勞工之事業主、事業經營之負責人或代表事業主處理有關勞工事務之人。三、工資：指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包括工資、薪金及按計時、計日、計月、計件以現金或實物等方式給付之獎金、津貼及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均屬之。……六、勞動契約：指約定勞雇關係而具有從屬性之契約。……」可知，勞基法係就勞動契約之勞雇關係為規範。關於勞動契約之類型特徵，依行政機關及司法機關長期穩定的實務見解，係採人格、經濟及組織等從屬性特徵以為判斷。勞動契約之主要給付，在於勞務提供與報酬給付，而勞基法關於勞動契約之主要給付義務表現於第3章工資及第4章工時、休息、休假之強制規定，依上開規定，關於勞務給付方式，勞務債務人受有工時、休息、休假之限制，須依勞務債權人所定為之，而不能自由支配工作時間、時段，即具有人格從屬性；關於報酬給付，當勞務債務人於約定之工作時間給付勞務，無論其工作成果優劣，預定目標是否達成，勞務債權人均須依約定給付該工作期間內之報酬，勞務債務人係按其工作時間而受報酬，即具有經濟從屬性。此外，勞務債務人須服從勞務債權人之指揮監督，且有受考核、懲戒等人事處置，或勞務債務人應親自提供勞務，未經勞務債權人同意，不得使用代理人，亦為具有人格從屬性之考量因素。又因勞動契約之勞務債務人並非為自己之營業目的而提供勞務，自僅得透過勞務債權人提供勞務，而不得與第三人私下交易，且報酬之結構、標準與計算方式均受制於勞務債權人，則為具有經濟從屬性之考量因素。至於組織上從屬性，則應考量勞務債務人是否納入勞務債權人之組織體系，而須透過同僚分工始得完成工作，並受團隊、組織內部規範、程序等制約。
　㈢勞動合作社係由無一定雇主或自營作業者（社員）所共同出資組成之勞動自主事業，社員為合作社所有者、經營者、使用者及結餘分配者，須承擔合作社經營風險及虧損；合作社以組織名義對外承接勞務，由社員共同協作完成，並透過社員大會（最高權力機關）民主程序共同議決重要決策及內部規章(如章程、社員公約等），作為社員共同遵循之事項，以維組織之穩定及永續，此組織特性與國際勞工組織所提倡尊嚴勞動價值一致。基於契約自由原則，勞動合作社與社員間可經雙方合意約定為僱傭（勞動契約）、承攬、委任或居間等不同勞務契約型態，是勞動合作社如與其社員訂定勞務契約，該勞務契約型態是否為勞動契約，而有勞基法之適用，應按個案勞務提供事實客觀探求各該勞務契約之類型特徵，諸如與人的從屬性（即人格從屬性）有關勞務給付時間、地點或專業之指揮監督關係，及是否負擔業務風險（司法院釋字第740號解釋理由書參照)，依從屬性高低綜合判斷是否為勞動契約，不受勞動合作社或契約名稱之形式拘束（最高行政法院113年度上字第316號判決意旨參照）。另所謂的勞動派遣係指派遣事業單位與要派單位簽訂要派契約，派遣事業單位將其所僱用的派遣勞工，派至要派單位接受要派單位的指揮監督，並為要派單位提供勞務的勞動型態。勞動派遣最主要的特徵是「僱用」與「使用」的分離，派遣事業單位僱用派遣勞工並訂定勞動契約，但並不使用派遣勞工之勞務，而是依要派契約之約定，將派遣勞工派至要派單位提供勞務。簡言之，派遣事業單位僱用派遣勞工，但派遣勞工提供之勞務由要派單位使用。
　㈣原告與系爭人員之間，均具有勞動契約關係
  ⒈原告與國防部簽訂之「團體班照顧服務員勞務委外等2項（契約編號：ND11001L018PE）」採購契約（下稱系爭採購契約，見本院卷第127至147頁），係由國軍桃園總醫院為國防部之代理人，作業地點包括國軍桃園總醫院院區內各病房及附設護理之家。至於履約方式依據契約附加條款第2條約定，團體班照顧服務員（附設護理之家及亞急性呼吸照護病房），由護理部依其病房人力需求於每月20日前向原告提出次月派班需求，原告應於護理部開具派班需求後於每月25日前回覆護理部次月病房團體班照顧服務員之班表，並在規定時間內指派照顧服務員至指定地點報到。第7條則約定原告每日實際上班之照顧服務員應於簽到單簽名，由國軍桃園總醫院每日當班護理人員簽認。原告於每月25日前彙整前月份之簽到證明、排班表經護理部確認無誤後，開立發票或收據連同違約金（或罰款等）之繳納證明，交由履約驗收單位醫勤組彙辦結報。第8條則約定原告派任之所有照顧服務員因故無法到職時，原告應於應到班時間前先立即通知該病房護理長，同時立即安排合格人力替補。所有照顧服務員及聯絡員當班時間內應穿著所屬公司制服並配戴國軍桃園總醫院核發之識別證至指定地點簽到及簽退。由上述之契約條款可知，系爭採購契約應屬典型的要派契約，原告為派遣事業單位，僱用派遣勞工並訂定勞動契約，但並不使用派遣勞工之勞務，而是依要派契約之約定，將派遣勞工派至要派單位即國軍桃園總醫院提供照顧服務之勞務，且原告對於所屬照顧服務員均具有指揮監督關係，而具有人格上的從屬性。
  ⒉依張美玲、宋志雄、陳芙蓉於被告112年8月25日勞動條件檢查訪談紀錄內容（見原處分卷一第149至160頁），可知原告指派渠等至國軍桃園總醫院提供勞務，並排定出勤時間及班別，渠等均依原告排定時間出勤及簽到，在職期間之工作場所及區域均由原告安排或指定，無法自由選擇工作場所、區域或工作項目，亦不可拒絕工作之指派，且須親自履行工作，如有事或生病無法提供勞務時，須向原告之現場主管（督導或領班）請假，並由現場主管指派其他人員代班，無法自行找代理人代為出勤工作，提供勞務時須穿著原告派發之制服，並由原告提供所需工具，僅需完成所指派之工作即可獲得工作報酬，無需負擔經營風險。另依原告代表人於被告112年9月21日勞動條件檢查訪談紀錄內容（見原處分卷一第125至128頁），可知原告要求系爭人員在出勤時須在照顧服務員簽到單簽名或蓋章，出勤提供勞務時須穿著原告所發給的制服，並由原告提供所需工具，若要反映問題或出勤日需要請假，係向原告現場領班或督導提出，且系爭人員不得私下找代理人，系爭人員僅能以原告名義提供勞務，不得私下與第三人交易。是依前開訪談紀錄內容，足認系爭人員提供勞務時係完全受到原告指揮、監督，且渠等僅需完成所指派之工作即可獲得工作報酬，無需負擔經營風險，益徵系爭人員與原告之間具有實質上人格、組織及經濟上之從屬關係，自屬勞動契約關係。
  ⒊原告雖以系爭人員簽訂之入社志願書、合作社教育宣導及勞務分配同意書等文件（見本院卷第505至571頁），主張系爭人員與原告間均合意以合作模式成立合作之關係云云。惟勞動合作社與其社員訂定勞務契約，應按個案勞務提供事實客觀探求各該勞務契約之類型特徵，諸如與人的從屬性（即人格從屬性）有關勞務給付時間、地點或專業之指揮監督關係，及是否負擔業務風險，依從屬性高低綜合判斷是否為勞動契約，不受勞動合作社或契約名稱之形式拘束，業如前述，故原告自不得以系爭人員簽訂之入社志願書、合作社教育宣導及勞務分配同意書等形式上內容，即排除兩者間實質上具有從屬性之勞動契約關係。
  ⒋原告另主張民事判決已審認原告與社員之間是依照合作社法，以社團法人自治原則為核心的合作關係，而不是勞雇關係，並提出桃園地院110年度勞訴字第58號民事判決（見本院卷第73至113頁）為憑。然行政法院與民事法院各自有其審判權限，原無從屬關係，各自獨立行使。行政訴訟是採取職權調查主義，行政法院應依職權調查證據及事實關係，不受當事人事實主張、證據聲明、自認及認諾之拘束（行政訴訟法第125條第1項、第133條、第134條、第202條等規定參照），與民事訴訟是採取當事人進行主義及辯論主義，民事法院應以當事人聲明之範圍及所提供之訴訟資料，以為裁判之基礎，當事人所未提出之事實及證據，不得予以斟酌，當事人自認或不爭執之事實，無待於心證，法院即得直接作為裁判基礎之情形（民事訴訟法第279條第1項、第280條第1項前段等規定及最高法院前71年台上字第2808號判例參照），顯不相同。行政法院審理撤銷訴訟，固可參考民事法院審理確認法律關係存否訴訟所認定之事實，惟二者之當事人、訴訟標的及訴之聲明均不相同，既判力之客觀範圍及主觀範圍亦不相同，尤其原處分機關非民事訴訟之當事人，無法於民事訴訟中主張事實、聲明證據及提出攻擊防禦方法，則行政法院自無受民事判決認定之事實所拘束之理。是以，原告援引上開民事判決，主張依民事判決之結果，原告與系爭人員之間並非勞雇關係，尚無從執為有利原告之認定。
  ⒌至原告所提勞動部111年11月8日公告「勞動合作社勞動檢查之勞動契約認定參考說明」、112年11月8日勞動關2字第1120145329號函及臺北市政府112年1月19日府訴三字第1116086116號訴願決定，核屬學理之說明或各該具體個案中所為之認事用法結果，難認與本件具體個案之認事用法相涉，且無拘束本院之效力，亦無從為原告有利之認定。
  ⒍準此，本件系爭人員與原告之間具有實質上人格、組織及經濟上之從屬關係，應屬勞動契約關係，而有勞基法之適用。原告與系爭人員之間成立勞動契約，不會因為原告本身為合作社型態而有差異，故原告主張社員與合作社間與勞基法所定一般勞雇關係有所不同，應無勞基法適用云云，並不可採。
　㈤被告審認原告違反勞基法第32條第2項規定，以原處分裁罰原告，核屬有據
  ⒈勞基法第32條規定：「（第1項）雇主有使勞工在正常工作時間以外工作之必要者，雇主經工會同意，如事業單位無工會者，經勞資會議同意後，得將工作時間延長之。（第2項）前項雇主延長勞工之工作時間連同正常工作時間，一日不得超過12小時；延長之工作時間，一個月不得超過46小時，但雇主經工會同意，如事業單位無工會者，經勞資會議同意後，延長之工作時間，一個月不得超過54小時，每三個月不得超過138小時。」第79條第1項第1款規定：「有下列各款規定行為之一者，處新臺幣2萬元以上100萬元以下罰鍰：一、違反第21條第1項、第22條至第25條、第30條第1項至第3項、第6項、第7項、第32條、第34條至第41條、第49條第1項或第59條規定。」第80條之1第1項規定：「違反本法經主管機關處以罰鍰者，主管機關應公布其事業單位或事業主之名稱、負責人姓名、處分期日、違反條文及罰鍰金額，並限期令其改善；屆期未改善者，應按次處罰。」被告處理違反勞動基準法事件統一裁罰基準附表第29項次丁類規定：「違反勞基法第32條第2項：⒈第1次違規處2萬元罰鍰。⒉第2次違規處5萬元罰鍰。……」
  ⒉原告與系爭人員之間具有從屬性而為勞動契約關係，業如前述，又系爭人員每日正常工時為8小時，渠等於112年6月當月之延長工作時間，均超過46小時之法定上限等情，有系爭人員112年6月上班時數紀錄及簽到單（見原處分卷一第275頁、第281至288頁）附卷可參，且原告對於本院所計算系爭人員之工作時數並不爭執（見本院卷第470至472頁），足認原告已違反勞基法第32條第2項規定。準此，被告審酌原告為丁類之事業單位，且係3年內第2次違反同一規定（被告前以111年9月7日府勞檢字第11102417273號裁處書處分在案，見本院卷第595至597頁），依勞基法第79條第1項第1款、第80條之1第1項、被告處理違反勞動基準法事件統一裁罰基準附表第29項次等規定，以原處分裁處罰鍰5萬元，並公布原告名稱、負責人姓名、處分期日、違反條文及罰鍰金額，並限自即日起改善，自於法有據。
　㈥綜上，原處分認事用法並無違誤，訴願決定遞予維持，亦無不合。原告徒執前詞，訴請判決如聲明所示，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㈦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主張陳述，均與本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駁。
五、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98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5 　　日
                        審判長法　官　劉正偉
　　　　　　　　              法  官  陳鴻清
　　　　　　　　              法  官  邱士賓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2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  需  要  件 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高等行政法院高等行政訴訟庭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5 　　日
          　　　　　　      　書記官  蔡叔穎



